毕 业 生 答 辩 流 程 图

注： 1、提交论文的时间改为答辩后，答辩截止日期暂定为5月底，提交论文截止日期为6月1日；

     2、春季进行答辩的时间截止日期为春节前，其它时间要求根据秋季答辩时间进行计算即可。

3、填写“学位信息管理系统”前先上报研究生部答辩委员会成员电子版名单，内容包括：姓名、性别、职称、所在单位、研究方向；
4、上报研究生部相关书面及电子版材料包括申请书、决议书、成绩单、毕业生登记表、论文中文摘要及相应英文摘要，发表论文清单、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及与户口卡相符的籍贯等，请将上述材料放于信封内，并将打印的明细单贴于信封表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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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养单位学位委员会初审（6月上旬）





由答辩秘书送审答辩者论文（4月底左右）





填报“学位信息管理系统”并生成相关表格（5月12号左右）





上报所图书信息中心、研究生部相关书面及电子版材料


包括毕业生登记表、论文清单等（5月12号左右）





上报研究生部答辩委员会成员电子版名单（5月8号左右）





毕业生答辩（5月30号前）





向研究生部提交7份终审论文（6月1号前）








